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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黃以廷

電話：2991111#1310

電子信箱：k6277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3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二)字第108037856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0378563A00_ATTCH1.pdf、0378563A00_ATTCH4.ods、0378563A00_ATTCH3.ods)

主旨：為辦理108年國民小學教師進修加註各領域專長學分班薦

送報名作業，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8年3月22日臺教師(三)字第1080043355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學分班薦送對象說明如下：

(一)國小加註自然專長22學分班、英語專長26學分班及輔導

專長26學分班：

１、以國民小學合格在職專任教師為第一優先。

２、具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之儲備教師(包括代理、代課

或兼任教師)。

(二)國小加註自然專長2或4學分班：現職國民小學正式教師

服務年資達1年(含)以上未滿5年者(包含取得合格教師證

書後，曾任3個月以上國民小學代理、代課或兼任教師之

年資)，且實際授課自然教學時數達每週至少3節。

(三)國小加註英語專長6學分班：現職國民小學正式教師服年

資達1年(含)以上未滿5年者(包含取得合格教師證書後，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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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任3個月以上國民小學代理、代課或兼任教師之年

資)，且實際授課英語教學時數達每週至少4節。

三、本局業於107年11月1日以公告(編號:132263)請各校提報進

修各領域專長學分班需求名單，請依前開提報教師名單，

並於108年4月8日（星期一）中午前將「進修加註領域專長

學分班薦送表」(附件3)電子檔與核章後紙本掃描檔同步上

傳至線上填報系統（編號：10103）。

四、本案後續將由各師培大學逕通知各校教師檢送相關資料報

名，並於該校網站公告最後確認參加教師名單。有關開課

細節事宜，請逕洽開班之師培大學承辦人。

五、檢附各領域學分班薦送名額表(附件1)、各校加註各領域專

長需求名單(附件2)及進修加註領域專長學分班薦送表(附

件3)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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